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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債縈身的文徵明形象

展場巡禮

文
徵
明
︵
一
四
七○

∼

一
五
五
九
︶

是
明
代
中
期
重
要
的
書
畫
家
，
也
是
所
謂

文
派
畫
風
的
源
頭
。
他
與
唐
寅
同
庚
，
系

出
名
門
，
而
以
九
十
高
齡
辭
世
，
其
生
平

適
可
串
連
起
十
五
、
十
六
世
紀
往
來
於
吳

地
的
文
人
。
他
不
僅
見
證
了
蘇
州
文
化
的

崛
起
與
風
行
，
更
是
其
最
主
要
的
形
塑

者
。
關
於
文
徵
明
的
研
究
，
歷
來
多
凸
顯

其
北
京
﹁
宦
劫
﹂
歸
來
後
的
避
居
文
士
形

象
，
並
將
文
氏
畫
風
之
轉
，
歸
因
於
其
際

遇
之
變
。
又
因
文
徵
明
並
非
以
畫
為
業
，

故
其
書
畫
作
品
，
俱
被
視
為
個
人
情
志
之

發
抒
。
其
人
其
畫
，
可
說
體
現
了
吾
人
心

雅
債
縈
身
的
文
徵
明
形
象

劉
宇
珍

目
中
藝
術
家
獨
立
自
主
的
形
象
，
堪
稱
文

人
畫
家
的
標
準
典
範
。

然
而
，
這
樣
的
論
述
模
式
，
卻
為
柯

律
格
︵C

raig C
lu

n
as

︶
二○

○

四
年
出

版
的
︽
雅
債
：
文
徵
明
的
社
交
性
藝
術
︾

︵
以
下
簡
稱
︽
雅
債
︾
︶
所
顛
覆
。
︵
註

一
︶

柯
氏
現
為
牛
津
大
學
藝
術
史
系
系
主

任
，
專
長
為
明
代
物
質
與
視
覺
文
化
史
，

其
著
作
每
每
在
東
西
學
界
激
起
不
小
漣

漪
。
︵
註
二
︶

︽
雅
債
︾
是
英
語
世
界
裡

睽
違
已
久
，
又
一
本
關
於
文
徵
明
的
專

著
，
也
是
中
國
藝
術
史
學
界
頗
為
﹁
另

類
﹂
的
藝
術
史
書
籍
。
它
承
接
了
上
世
紀

七○

、
八○

年
代
﹁
新
藝
術
史
﹂
浪
潮
對

於
藝
術
史
學
科
的
種
種
反
思
，
不
再
單
純

地
將
藝
術
品
視
為
藝
術
家
個
性
之
表
現
，

並
強
調
藝
術
生
產
的
社
會
層
面
。
另
一
方

面
，
此
書
卻
重
拾
所
謂
﹁
藝
術
家
專
論
﹂

的
寫
作
形
式
，
以
單
一
藝
術
家
的
﹁
人
﹂

與
﹁
藝
﹂
為
主
角
。
如
此
的
研
究
視
角
，

配
應
上
如
此
的
寫
作
形
式
，
可
謂
大
大
挑

戰
了
人
們
對
於
這
類
﹁
藝
術
家
專
論
﹂
的

期
待
。
此
書
中
文
版
於
二○

○

九
年
出
版

後
，
已
有
幾
篇
精
彩
的
書
評
，
對
於
書
中

的
疏
漏
與
譯
文
的
錯
處
提
出
補
正
。
︵
註

三
︶
本
文
則
擬
針
對
這
本
書
的
研
究
途
徑
及

若
讓
你
寫
一
本
介
紹
文
徵
明
藝
術
的
書
，
你
會
怎
麼
寫
？
會
怎
麼
結
構
章
節
？
會
選
哪
些
作
品
？

柯
律
格
的
︽
雅
債
：
文
徵
明
的
社
交
性
藝
術
︾
，
提
供
了
一
個
意
想
不
到
的
書
寫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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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術
淵
源
，
配
合
本
院
特
展
，
作
一
簡
單

的
介
紹
，
以
對
文
徵
明
、
及
其
所
引
發
的

藝
術
史
思
考
有
更
深
入
的
了
解
。

畫
如
其
人

以
單
一
畫
家
為
敘
述
主
體
的
專
書
，

多
循
﹁
生
平—

藝
術
﹂
的
結
構
模
式
行

文
，
先
概
述
畫
家
生
平
，
繼
而
探
討
其
畫

風
。
有
分
早
、
中
、
晚
期
以
論
風
格
之
形

成
、
開
展
、
與
成
熟
的
，
亦
有
將
作
品
題

材
分
門
別
類
以
觀
其
表
現
手
法
的
。
此
皆

欲
以
﹁
時
間
﹂
或
﹁
題
材
﹂
為
經
緯
，
掌

握
畫
家
作
品
的
各
種
風
貌
。
這
樣
的
敘
述

模
式
，
亦
多
將
風
格
與
題
材
，
與
畫
家
本

身
所
經
歷
的
人
生
波
折
連
帶
解
釋
，
此

乃
將
作
品
視
為
畫
家
個
人
情
志
之
投
射
使

然
。
﹁
畫
如
其
人
﹂
，
可
說
是
此
類
敘
述

模
式
的
大
前
提
。

然
︽
雅
債
︾
一
書
的
章
節
安
排

卻
不
同
於
以
往
，
而
就
文
徵
明
自
少
而

長
、
自
長
而
至
身
歿
的
種
種
社
會
關

係
，
分
為
八
章
。
第
一
部
分
依
文
徵
明

與
長
輩
及
平
輩
的
社
會
關
係
，
分
︿
家

族
﹀
、
︿
﹁
友
﹂
、
師
長
、
庇
主
﹀
、

︿
﹁
友
﹂
、
同
儕
、
同
輩
﹀
等
三
章
，
大

致
為
文
徵
明
自
出
生
至
入
學
宮
及
參
加
科

考
的
經
歷
。
第
二
部
分
則
跳
開
人
與
人
之

間
的
社
會
關
係
，
而
以
所
處
環
境
為
別
，

作
︿
官
場
﹀
、
及
︿
﹁
吾
吳
﹂
與
在
地
人

的
義
務
﹀
二
章
，
分
別
言
及
文
徵
明
赴
京

上
任
後
在
官
場
上
﹁
該
﹂
與
﹁
不
該
﹂
保

有
的
社
會
關
係
、
與
辭
官
返
鄉
後
對
於
故

里
的
種
種
社
會
義
務
。
這
一
部
分
不
僅
涵

蓋
了
文
徵
明
最
為
人
津
津
樂
道
的
人
生
轉

折
，
亦
可
窺
知
﹁
出
﹂
與
﹁
處
﹂
雖
是
截

然
不
同
的
人
生
選
擇
，
卻
皆
有
需
要
面
對

的
社
交
之
誼
。
最
後
一
部
分
的
敘
述
軸

線
，
則
放
在
文
徵
明
與
請
託
人
及
後
生

晚
輩
的
關
係
上
、
以
及
其
身
後
名
聲
的

建
立
，
包
括
︿
﹁
友
﹂
、
請
託
人
、
顧

客
﹀
、
︿
弟
子
、
幫
手
、
僕
役
﹀
、
︿
藝

術
家
、
聲
望
、
商
品
﹀
等
三
章
。
全
書
結

構
隱
然
依
照
時
間
順
序
排
列
，
故
能
透
過

這
些
錯
綜
的
社
會
關
係
而
對
文
徵
明
所
處

的
時
空
及
心
境
有
詳
細
的
交
代
；
然
因
社

會
關
係
有
其
延
續
性
，
每
一
章
的
時
間
跨

度
皆
不
限
於
其
相
應
的
年
代
序
列
，
而
有

延
續
至
晚
年
者
。
最
特
別
的
是
，
通
書
沒

有
任
何
一
章
專
門
討
論
文
徵
明
的
藝
術
發

展
。
難
道
這
本
書
僅
僅
只
是
在
探
索
著
名

藝
術
家
的
人
情
網
絡
、
及
其
處
理
千
差
萬

別
之
社
會
關
係
時
的
自
處
之
道
？

﹁
文
徵
明
的
藝
術
究
竟
為
何
而
存

在
？
﹂
是
︽
雅
債
︾
一
書
提
出
的
大
問

題
。
柯
氏
以
為
這
個
問
題
，
並
不
盡
同
於

文
徵
明
的
藝
術
﹁
為
何
以
這
種
樣
貌
出

現
﹂
的
提
問
︵
頁
十
八
︶
。
當
人
們
窮
究

藝
術
家
生
平
，
企
圖
透
過
藝
術
家
經
歷
與

思
緒
的
重
建
來
理
解
作
品
﹁
何
以
至
此
﹂

之
時
，
他
卻
跳
開
﹁
畫
如
其
人
﹂
的
大
前

提
，
先
不
在
作
品
與
藝
術
家
的
心
境
間
作

解
人
，
而
將
﹁
製
作
脈
絡
﹂
與
﹁
作
品
風

格
﹂
這
兩
個
經
常
被
綁
縛
在
一
起
討
論
的

事
，
區
分
開
來
，
而
觀
察
實
際
引
發
這
些

藝
術
作
品
的
時
機
與
場
合
，
以
及
藝
術
作

品
在
這
樣
的
脈
絡
下
所
產
生
的
作
用
。

禮
尚
往
來

他
發
現
文
徵
明
大
部
分
的
作
品
，

多
是
為
某
人
所
作
的
禮
物
。
柯
氏
當
然
不

是
第
一
個
發
現
書
畫
作
品
常
被
當
作
禮
物

來
流
通
的
人
。
只
是
﹁
禮
物
﹂
作
為
﹁
非

賣
品
﹂
的
特
性
，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仍
維

繫
著
﹁
文
人
畫
家
﹂
與
﹁
職
業
畫
家
﹂
間

如
游
絲
般
危
殆
的
分
隔
線
。
即
使
﹁
只
送

不
賣
﹂
僅
僅
是
故
作
姿
態
，
卻
也
是
整
個

文
化
所
默
許
的
必
要
姿
態
，
任
何
欲
拿
掉

此
姿
態
的
研
究
企
圖
，
都
會
遭
受
強
烈
的

的
洞
見
，
後
者
以
為
﹁
禮
物
﹂
亦
是
一
種

經
濟
上
的
交
換
形
態
，
因
為
在
送
禮
的
情

境
下
，
除
了
﹁
給
與
﹂
與
﹁
接
受
﹂
的
義

務
外
，
更
有
﹁
回
禮
﹂
的
義
務
。
由
於
送

出
的
禮
物
，
永
遠
都
與
餽
贈
者
相
連
，
故

餽
贈
者
不
只
是
送
了
一
份
禮
，
也
送
出
了

部
分
的
自
己
。
這
使
得
接
受
者
無
法
無
視

於
其
回
禮
的
義
務
，
亦
確
保
了
人
情
關
係

的
延
續
。
︵
註
四
︶

柯
氏
復
引
︽
禮
記
︾

所
言
：
﹁
太
上
貴
德
，
其
次
務
施
報
。
禮

尚
往
來
。
往
而
不
來
，
非
禮
也
；
來
而
不

往
，
非
禮
也
。
﹂
似
乎
在
告
訴
讀
者
，

﹁
有
來
有
往
﹂
可
不
只
是
西
方
人
類
學
家

的
觀
察
，
傳
統
中
國
典
籍
裡
也
有
同
樣
的

質
疑
。
也
因
為
﹁
禮
物
﹂
不
涉
及
實
際
買

賣
的
利
害
關
係
，
人
們
遂
相
信
藝
術
家
創

作
時
能
保
有
相
當
的
自
主
性
，
不
受
所
謂

贊
助
人
品
味
的
影
響
，
而
將
其
作
品
視
為

其
性
靈
的
流
露
、
是
其
與
理
想
觀
眾
間
的

對
話
。
這
是
我
們
所
熟
悉
的
藝
術
史
觀
，

也
是
為
什
麼
﹁
文
人
畫
家
﹂
與
﹁
職
業
畫

家
﹂
的
二
元
區
別
至
今
依
舊
具
有
某
種
程

度
的
有
效
性
。

然
而
，
上
世
紀
人
類
學
家
與
社
會

學
家
的
研
究
成
果
，
或
許
可
以
幫
助
我
們

跳
開
這
個
解
釋
架
構
、
或
拋
開
這
個
不
容

忽
視
的
﹁
姿
態
﹂
。
柯
氏
首
先
援
引
人
類

學
家
牟
斯
︵M

arcel M
auss, 1872 -1950
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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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念
。文

徵
明
顯
然
也
清
楚
﹁
禮
尚
往
來
﹂

的
機
制
。
黃
佐
為
文
徵
明
作
的
墓
志
即
提

到
周
、
徽
二
王
府
曾
差
人
至
文
家
送
禮
的

事
，
周
王
甚
至
故
意
不
彌
封
附
上
的
信
函

︵
是
為
了
讓
文
徵
明
有
﹁
不
著
痕
跡
﹂
、

或
﹁
不
小
心
﹂
看
到
的
機
會
嗎
？
︶
。
使

者
勸
文
徵
明
看
信
，
他
卻
答
道
：
﹁
既

見
書
，
當
有
回
啟
，
不
若
不
見
之
為
愈

也
。
﹂
為
了
不
回
信
，
所
以
不
看
信
，
可

見
文
徵
明
很
清
楚
﹁
報
﹂
的
機
制
，
也
了

書
畫
作
品
，
在
明
中
葉
的
送
禮
機
制
裡
究

竟
能
起
什
麼
作
用
？
是
維
持
並
延
續
這
些

社
會
關
係
？
抑
是
了
卻
因
這
些
社
會
關
係

所
衍
生
的
義
務
？

本
次
特
展
中
的
名
作
︿
松
壑
飛
泉
﹀

︵
圖
一
，
一
五
二
七∼

一
五
三
一
︶
、
與

︿
關
山
積
雪
圖
﹀
︵
圖
二
，
一
五
二
八

∼

一
五
三
二
︶
，
即
代
表
著
關
係
的
親

密
與
延
續
︵
頁
一
九
六∼

一
九
九
︶
。
兩

幅
皆
作
與
王
寵
，
亦
皆
﹁
五
易
寒
暑
﹂

始
就
，
比
黃
公
望
花
四
年
作
︿
富
春
山
居

圖
﹀
還
久
︵
一
三
四
七∼

一
三
五○

︶
。

王
寵
︵
一
四
九
四∼

一
五
三
三
︶
，
字
履

吉
，
為
吳
地
著
名
的
文
人
書
家
。
他
雖
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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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人
際
關
係
的
建
立
從
何
時
開
始
、
又
可

以
如
何
終
結
。
然
則
文
徵
明
以
自
己
的
作

品
為
贈
，
究
竟
是
給
人
送
禮
、
還
是
給
人

回
禮
？
什
麼
情
況
下
需
要
送
、
可
以
送
？

送
了
就
沒
事
了
嗎
？
抑
或
送
了
禮
，
才
算

兩
人
交
誼
的
開
始
？
柯
氏
以
為
，
文
徵
明

那
些
作
為
禮
物
的
書
畫
作
品
，
就
是
在

﹁
報
﹂
的
機
制
裡
，
依
著
送
禮
的
對
象
、

時
機
、
親
疏
等
種
種
考
量
而
生
。
故
︽
雅

債
︾
章
章
所
論
之
社
會
關
係
，
無
一
不
是

促
成
文
徵
明
作
書
作
畫
的
緣
由
。
則
這
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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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徵
明
年
輕
廿
四
歲
，
兩
人
的
關
係
卻
介

於
師
友
之
間
。
根
據
文
徵
明
在
︿
松
壑
飛

泉
﹀
上
的
題
識
，
可
知
此
幅
乃
文
徵
明
歸

隱
吳
中
後
，
因
與
王
寵
言
及
當
年
在
京
的

思
鄉
之
情
，
而
作
與
之
。
期
間
﹁
屢
作
屢

輟
﹂
，
與
黃
公
望
因
雲
遊
在
外
，
畫
卷
並

未
隨
身
的
情
形
不
同
。
文
徵
明
甚
至
自

嘲
，
這
些
年
來
若
五
日
畫
一
水
、
十
日
畫

一
山
，
所
畫
成
的
山
水
數
量
大
概
比
成
品

多
了
不
下
百
倍
吧
。
然
王
寵
不
催
不
迫
，

任
由
他
或
斟
酌
、
或
疏
懶
地
慢
慢
完
成
，

由
此
可
見
王
寵
對
他
的
欣
賞
。
而
文
徵
明

以
此
等
用
心
為
王
寵
作
畫
，
亦
是
視
其
為

知
音
之
故
。
︿
關
山
積
雪
圖
﹀
則
因
兩
人

夜
宿
楞
伽
僧
舍
時
遇
大
雪
，
王
寵
拿
出
好

紙
求
畫
才
起
的
頭
，
之
後
同
樣
﹁
或
作
或

輟
﹂
，
五
年
後
才
真
正
完
成
，
送
給
王

寵
。
在
文
徵
明
心
中
，
也
許
只
有
王
寵
才

能
深
刻
體
會
到
他
以
雪
圖
寄
其
明
潔
的
用

意
；
而
作
畫
時
間
之
長
，
亦
足
見
兩
人
交

情
之
綿
綿
不
盡
。
書
畫
作
為
禮
物
，
用
以

表
露
、
維
持
、
並
延
續
彼
此
交
情
的
作

用
，
可
見
一
斑
。

然
柯
律
格
以
為
，
送
出
去
的
畫
，

亦
可
能
用
來
終
結
彼
此
的
人
情
往
還
。
大

英
博
物
館
藏
︿
仿
李
營
丘
寒
林
圖
﹀
︵
圖

三
，
一
五
四
二
︶
便
是
一
例
。
此
圖
作
幽

澗
蜿
蜒
於
寒
林
間
，
對
於
地
平
面
的
後
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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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
入
，
用
力
甚
深
，
十
分
特
別
。
依
題
識

可
知
文
徵
明
為
了
前
來
弔
唁
的
李
子
成
，

漏
夜
趕
工
。
因
存
世
並
無
李
生
與
文
家
的

往
還
資
料
，
柯
氏
推
測
其
人
可
能
與
文
家

沒
什
麼
關
係
，
卻
趁
著
弔
喪
的
情
境
來
送

禮
。
因
為
喪
禮
的
場
合
不
容
拒
絕
，
文
徵

明
也
不
認
為
彼
此
有
結
交
的
必
要
，
遂
趕

緊
作
畫
相
贈
，
以
示
兩
不
相
欠
。
此
則
是

藉
由
書
畫
作
品
，
終
結
關
係
的
一
例
。
本

次
特
展
展
出
的
︿
疏
林
淺
水
﹀
︵
圖
五
，

一
五
四○

︶
，
題
贈
高
官
童
漢
臣
︵
字
南

衡
︶
，
據
柯
氏
研
究
，
很
可
能
也
是
﹁
僅

此
一
次
﹂
，
希
望
送
後
便
了
事
的
︵
頁

一
六
三
︶
。
然
即
使
是
應
酬
畫
，
一
般
多

認
為
較
為
用
心
者
，
應
是
作
給
較
重
要
的

人
。
此
二
幅
俱
為
精
彩
之
作
，
若
真
只
為

了
﹁
僅
此
一
次
﹂
的
交
誼
，
實
打
破
了
我

們
對
於
應
酬
畫
的
想
像
。

禮
物
？
商
品
？

柯
氏
關
注
書
畫
作
品
在
送
禮
情
境
下

的
社
會
作
用
，
乃
受
了
英
國
人
類
學
家
傑

爾
︵A

lfred G
ell

，1945 -1997

︶
的
啟
發
。

傑
爾
以
為
藝
術
品
雖
無
生
命
，
卻
具
有

﹁
能
動
性
﹂
︵agency

︶
，
可
以
作
用
在
人

身
上
，
並
與
人
建
立
某
種
宛
若
﹁
社
會
關

係
﹂
的
互
動
。
︵
註
五
︶

而
當
藝
術
品
引
人

想
見
其
作
者
時
，
便
成
為
作
者
自
我
的
延

伸
，
具
有
某
種
﹁
能
動
性
﹂
，
代
表
作
者

本
人
，
在
物
品
的
流
通
情
境
裡
起
作
用
。

﹁
藝
術
品
﹂
、
﹁
禮
物
﹂
、
與
﹁
延

伸
的
自
我
﹂
這
三
個
元
素
，
早
在
學
者
石

守
謙
︿
以
書
法
為
禮
物
：
文
徵
明
書
作
與

蘇
州
文
人
文
化
之
形
成
﹀
一
文
出
現
。
文

中
討
論
文
徵
明
以
大
尺
幅
反
覆
抄
寫
其
北

京
時
期
詩
作
的
現
象
，
如
本
次
特
展
中
尺

寸
最
大
的
書
作
︿
書
七
言
律
詩
軸
﹀
︵
圖

五
︶
，
即
是
重
錄
其
︿
奉
天
殿
早
朝
詩
﹀

之
一
例
。
﹁
重
複
書
寫
﹂
，
常
被
視
為

作
買
賣
的
徵
兆
，
然
在
文
徵
明
的
例
子

裡
，
卻
是
作
為
禮
物
來
餽
贈
。
石
氏
以
為

書
法
作
品
的
特
性
在
其
為
﹁
有
意
義
的
書

寫
﹂
，
故
能
為
書
者
﹁
心
印
﹂
；
配
應
上

書
家
獨
特
的
書
風
，
使
書
作
成
為
作
者
個

人
的
延
伸
。
故
這
些
書
法
作
品
，
都
是
文

徵
明
的
象
徵
性
存
在
，
引
人
懷
想
其
北
京

經
驗
對
他
的
影
響
。
透
過
禮
物
的
交
換
形

式
，
不
僅
能
與
受
贈
者
建
立
私
人
情
誼
，

也
將
其
清
高
脫
俗
的
形
象
，
延
伸
到
受
贈

者
的
廳
堂
裡
，
從
而
形
塑
觀
者
對
此
文
人

形
象
的
認
同
。
︵
註
六
︶

然
對
柯
律
格
來
說
，
不
單
單
只
是

書
法
；
文
徵
明
的
畫
作
、
文
章
、
題
跋
、

甚
至
尺
牘
，
無
一
不
可
視
為
其
個
人
的
延

伸
，
無
一
不
可
算
在
這
送
禮
的
人
情
機

制
裡
。
今
人
或
許
以
﹁
具
有
藝
術
企
圖
與

否
﹂
來
區
分
文
徵
明
的
作
品
，
然
文
徵
明

的
手
跡
在
當
時
全
都
具
有
商
品
價
值
，
只

因
是
文
徵
明
所
作
。
文
嘉
︿
先
君
行
略
﹀

即
云
：
﹁
或
有
得
其
書
畫
，
不
翅
拱
璧
，

雖
尺
牘
亦
藏
弆
為
榮
﹂
，
而
黃
佐
所
作
之

墓
志
亦
謂
其
﹁
片
楮
隻
字
，
爭
得
以
為
寶

玩
﹂
。
是
以
文
徵
明
寫
給
刻
工
﹁
章
文
﹂

抱
怨
其
進
度
太
慢
的
書
信
，
才
會
被
保
留

下
來
︵
頁
二
一
二
︶
。
本
次
特
展
展
出
文

徵
明
書
札
︵
圖
六
︶
，
談
的
只
是
日
常
瑣

事
，
卻
也
是
墨
寶
。
由
是
觀
之
，
則
文
徵

明
所
撰
之
墓
志
銘
手
稿
，
在
當
時
亦
應
可

寶
。

石
守
謙
結
合
了
風
格
、
文
本
、
觀

眾
、
與
流
通
模
式
的
精
采
論
述
，
側
重
於

文
徵
明
書
作
形
塑
文
人
文
化
價
值
的
能
動

性
。
然
在
柯
律
格
眼
裡
，
這
同
時
也
可

以
解
讀
成
文
徵
明
將
其
北
京
經
驗
轉
化
為

其
文
化
資
本
的
明
證
︵
頁
一
一
九
︶
。

把
無
形
的
文
化
涵
養
與
聲
望
當
成
﹁
資

本
﹂
來
討
論
，
是
法
國
社
會
學
家
布
迪
厄

︵Pierre B
ourdieu

，1930 -2002

︶
提
出

的
概
念
。
他
以
為
文
化
生
產
的
場
域
，
與

商
場
的
運
作
機
制
恰
恰
相
反
，
愈
是
標
榜

不
為
了
賺
錢
，
享
有
的
文
化
聲
價
便
愈

大
。
故
自
經
濟
資
本
的
角
度
來
看
是
賠
錢

的
，
極
可
能
在
文
化
資
本
或
象
徵
資
本
的

角
度
上
豐
收
；
而
這
象
徵
性
資
本
更
有
可

能
在
一
段
時
間
之
後
，
轉
化
為
經
濟
資

本
。
︵
註
七
︶
人
類
學
家
阿
帕
度
萊
︵A

rjun 

A
ppadurai

︶
更
打
破
大
家
原
來
對
於
﹁
商

品
﹂
︵
指
為
市
場
而
作
的
物
品
︶
與
﹁
禮

物
﹂
二
元
對
立
的
迷
思
，
以
為
所
有
物
品

皆
具
有
作
為
商
品
的
潛
力
，
端
賴
其
是
否

進
入
銷
售
的
脈
絡
中
。
若
僅
依
製
作
的
意

圖
來
區
分
商
品
與
禮
物
，
則
易
忽
略
物
品

在
流
通
之
後
所
產
生
的
新
價
值
。
︵
註
八
︶

由
此
而
觀
中
國
藝
術
史
上
﹁
職
業╲

文
人

畫
家
﹂
間
的
區
別
，
便
顯
得
更
為
有
趣
。

中
國
藝
術
史
學
者
高
居
翰
︵Jam

es 

圖五　 明　文徵明　書七言律詩軸　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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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ah

ill, 1926 -2014

︶
以
為
﹁
職
業╲

文

人
畫
家
﹂
之
別
，
主
要
取
決
於
畫
家
是
否

在
意
出
售
、
是
否
接
受
委
託
、
是
否
任
由

贊
助
人
來
決
定
畫
風
與
題
材
。
︵
註
九
︶

然
而
，
若
自
布
迪
厄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文
化

生
產
的
場
域
裡
，
﹁
名
望
﹂
︵
即
﹁
象

徵
資
本
﹂
︶
通
常
較
財
富
更
為
重
要
。
不

在
意
出
售
，
反
而
是
累
積
象
徵
資
本
的
良

方
；
更
何
況
﹁
象
徵
資
本
﹂
，
有
可
能
藉

由
其
他
方
式
轉
化
成
﹁
經
濟
資
本
﹂
。
是

否
在
意
出
售
，
實
是
藝
術
家
自
然
而
然
流

露
出
的
應
對
傾
向
，
此
與
其
本
身
的
社
會

背
景
、
文
化
涵
養
及
在
文
化
圈
裡
的
自
我

定
位
有
關
，
不
見
得
是
藝
術
家
有
意
識
的

策
略
或
算
計
。
︽
雅
債
︾
一
書
之
副
標
題

為
﹁
文
徵
明
的
社
交
藝
術
﹂
，
亦
可
說
是

在
探
討
文
徵
明
如
何
以
其
詩
文
書
畫
作
為

酬
贈
、
結
交
之
具
，
因
而
落
得
雅
債
縈

身
。
此
與
今
人
熟
知
﹁
古
貌
古
心
﹂
的
文

徵
明
形
象
似
乎
差
距
甚
大
。
然
依
布
迪
厄
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這
其
實
算
不
上
什
麼
心
機

較
量
，
只
不
過
是
文
徵
明
依
自
己
所
處
地

位
、
依
其
對
當
時
人
情
往
還
之
熟
稔
程
度

而
自
然
流
露
的
舉
措
。
在
這
學
術
背
景
之

下
，
柯
律
格
著
重
於
顯
露
其
間
微
妙
、
甚

至
不
可
說
的
應
對
機
制
，
亦
不
足
為
怪
。

回
到
明
代

為
理
解
這
個
機
制
，
柯
律
格
盡
可
能

地
分
析
所
能
掌
握
的
相
關
文
獻
，
釐
清
相

關
人
名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以
便
了
解
在
什
麼

樣
的
情
境
下
，
會
用
什
麼
樣
的
書
畫
作
品

餽
贈
，
從
而
產
生
什
麼
樣
的
效
應
。
︽
雅

債
︾
的
主
要
目
的
雖
不
在
細
述
文
徵
明
的

人
際
交
遊
，
卻
也
意
外
地
成
了
閱
讀
此
書

的
樂
趣
之
一
。
柯
氏
竭
力
以
當
時
資
料
，

重
建
明
代
可
能
的
社
交
情
境
；
當
時
學
生

們
集
體
的
舉
業
焦
慮
︵
文
徵
明
本
人
即
落

榜
十
次
且
終
身
未
第
︶
、
文
徵
明
在
北
京

官
場
進
退
維
谷
的
情
狀
、
以
及
他
與
王
寵

間
深
摯
的
情
誼
，
遂
如
在
目
前
。

然
而
，
在
﹁
回
到
明
代
﹂
的
強
烈

企
圖
裡
，
柯
律
格
仍
對
於
所
建
構
之
﹁
脈

絡
﹂
有
所
保
留
。
︵
註
十
︶

他
強
調
：

﹁
正
因
為
史
料
有
所
緘
默
、
有
所
宣
說
，

才
造
就
了
我
們
所
研
究
的
過
去
﹂
︵
頁

二
一
三
︶
。
他
以
︽
甫
田
集
︾
與
︽
文
徵

明
集
︾
的
差
別
為
例
，
說
明
我
們
對
文
徵

明
的
理
解
，
如
何
受
限
於
存
世
資
料
的
性

質
、
及
其
本
身
的
篩
選
。
前
者
乃
文
徵
明

過
世
後
，
其
子
文
嘉
所
編
纂
的
文
徵
明
詩

文
集
。
後
者
則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出
版
，
由

現
代
學
者
周
道
振
所
輯
；
除
原
有
︽
甫
田

集
︾
外
，
更
收
羅
其
他
存
世
的
詩
文
題

跋
，
文
徵
明
的
資
料
遂
因
而
增
加
了
近
兩

倍
。
︽
甫
田
集
︾
顯
然
經
過
高
度
的
簡

擇
，
可
窺
知
其
往
還
之
人
多
為
名
流
，
造

成
﹁
偉
人
的
朋
友
也
都
是
偉
人
﹂
的
印
象

︵
頁
二
二
五
︶
。
︽
文
徵
明
集
︾
則
是
現

代
人
依
﹁
文
徵
明
之
墨
跡
盡
皆
可
寶
﹂
的

邏
輯
編
纂
，
故
即
使
是
片
楮
隻
言
，
亦

務
求
賅
備
。
葛
蘭
佩
︵A

n
n

e de C
oursey 

C
lapp

︶
一
九
七
五
年
的
文
徵
明
研
究
，
主

要
根
據
︽
甫
田
集
︾
的
資
料
。
她
發
現
文

徵
明
一
五
二
七
年
自
京
返
蘇
後
，
應
酬
的

文
章
少
了
，
畫
作
卻
較
從
前
多
了
十
倍
，

並
據
此
論
證
文
徵
明
自
此
以
繪
事
為
寄

託
。
然
柯
律
格
據
︽
文
徵
明
集
︾
進
行
同

樣
的
分
析
，
發
現
文
徵
明
返
鄉
後
所
作
的

文
章
，
較
前
三
十
年
之
加
總
還
多
，
特
別

是
為
名
不
見
經
傳
之
人
所
作
的
墓
誌
銘
或

傳
記
，
只
是
它
們
未
被
收
入
︽
甫
田
集
︾

中
︵
頁
一
五
五∼

一
五
六
︶
。
而
在
文
嘉

所
經
營
的
文
徵
明
形
象
裡
，
﹁
藝
術
家
﹂

亦
不
是
一
個
特
別
突
出
的
形
象
，
與
今
日

對
文
徵
明
的
理
解
不
同
。
這
呼
應
了
柯
律

格
在
本
書
結
構
裡
所
作
的
嘗
試
：
把
文
徵

明
放
在
不
同
的
人
際
關
係
裡
，
以
透
過
不

同
的
框
架
來
觀
察
其
主
體
性
如
何
在
社
會

關
係
裡
體
現
。
傳
統
﹁
畫
如
其
人
﹂
敘
述

模
式
裡
的
文
徵
明—

那
個
為
了
藝
術
追
求

而
存
在
、
把
自
我
寄
託
於
畫
、
對
於
筆
下

藝
術
有
絕
對
自
主
性
的
藝
術
家
文
徵
明
，

是
王
世
貞
之
後
慢
慢
成
形
、
並
受
了
十
九

世
紀
以
降
西
方
藝
術
史
書
寫
模
式
之
影
響

所
建
構
的
︵
頁
二
四
六
︶
。
而
這
樣
的
文

徵
明
形
象
，
其
實
是
個
迷
思
。
此
乃
本
書

對
藝
術
史
書
寫
傳
統
提
出
的
一
大
異
議
。

結
語

︽
雅
債
︾
一
書
，
是
近
幾
十
年
來
反

思
藝
術
史
書
寫
傳
統
之
浪
潮
下
的
產
物
。

它
有
個
藝
術
社
會
學
式
的
關
懷
，
欲
觀
察

書
畫
作
品
作
為
社
交
之
具
時
所
引
發
的
效

應
；
它
想
拋
開
支
撐
著
﹁
文
人
畫
家
﹂
形

象
的
殘
存
姿
態
，
毫
不
遮
掩
地
討
論
中
國

藝
術
史
裡
視
為
禁
忌
的
交
易
課
題
；
它
欲

藉
由
關
係
親
疏
的
重
建
，
呈
現
脈
絡
建
構

在
史
料
面
前
不
可
避
免
的
侷
限
；
它
企
圖

解
構
所
謂
﹁
獨
立
自
主
之
藝
術
家
﹂
的
主

體
性
，
把
文
徵
明
還
原
成
和
我
們
一
樣
，

在
生
活
裡
掙
扎
的
多
面
向
個
人
；
它
挑
戰

了
傳
統
尋
求
畫
作
與
生
平
之
一
致
性
的

﹁
藝
術
家
專
論
﹂
，
而
給
了
讀
者
一
個
不

憚
支
離
的
敘
述
模
式
。
這
樣
的
企
圖
，
不

可
謂
不
大
。

然
而
，
如
同
其
他
的
視
角
一
般
，
這

樣
的
解
釋
途
徑
，
也
有
其
無
法
涵
蓋
之
處
。

本
次
特
展
之
名
品
︿
千
巖
競
秀
﹀
︵
圖
七
，

一
五
四
七∼

一
五
五○

︶
，
便
是
這
個
解
釋

架
構
的
遺
珠
之
一
。
此
幅
亦
是
﹁
屢
作
屢

輟
︙
三
易
歲
朔
﹂
，
卻
不
為
任
何
賞
音
者
而

作
，
只
是
因
為
﹁
冬
夜
不
寐
﹂
。
文
徵
明
自

嘲
：
﹁
昔
王
荊
公
選
唐
詩
，
謂
費
日
力
於

此
，
良
可
惜
也
。
若
余
此
事
，
豈
特
可
惜
而

已
﹂
。
表
面
上
雖
怪
罪
自
己
浪
費
時
間
，
卻

頗
有
所
謂
﹁
生
命
就
應
該
浪
費
在
美
好
的
事

物
上
﹂
的
浪
漫
情
懷
。
然
而
，
︿
千
巖
競

秀
﹀
所
體
現
的
美
好
，
卻
讓
它
隨
即
綰
結
於

人
際
往
還
的
情
境
中
。
此
畫
不
久
便
為
文
徵

明
的
老
友
徐
默
川
所
得
。
徐
氏
更
央
求
文
徵

明
再
作
一
幅
以
配
成
對
，
文
徵
明
雖
﹁
性
雅

不
喜
作
配
幅
，
然
于
默
川
不
能
終
卻
﹂
，
故

有
南
京
博
物
院
藏
︿
萬
壑
爭
流
﹀
之
作
︵
圖

八
，
一
五
五○

，
成
於
︿
千
巖
競
秀
﹀
後
三

個
月
︶
。
前
者
是
藝
術
家
靈
思
所
至
，
後

圖七　 明　文徵明　千巖競秀　1547-1550　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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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債縈身的文徵明形象

展場巡禮

者
則
是
受
託
之
作
，
從
風
格
史
的
角
度
來

看
，
卻
俱
屬
於
同
一
時
期
。
則
我
們
真
能

從
書
畫
作
品
本
身
區
分
﹁
自
主
之
作
﹂
與

﹁
應
請
之
作
﹂
嗎
？
真
能
建
立
畫
作
風
格

及
品
類
在
送
禮
機
制
裡
的
運
作
規
則
嗎
？

柯
律
格
在
︿
致
中
文
讀
者
﹀
裡
坦
承

他
無
法
建
立
其
間
關
係
︵
頁
七
︶
。
此
書

遂
與
不
少
社
會
史
角
度
之
藝
術
史
論
著
一

樣
，
無
法
免
於
﹁
無
涉
於
藝
術
之
所
以
為

藝
術
﹂
的
譏
評
。
然
而
，
正
如
柯
律
格
以

註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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︿
仿
李
營
丘
寒
林
圖
﹀
與
︿
疏
林
淺
水
﹀

這
兩
幅
作
品
顛
覆
我
們
對
應
酬
畫
的
簡
單

想
像
一
樣
，
這
些
疑
問
，
亦
是
此
書
帶
給

我
們
的
啟
迪
，
與
未
完
的
課
題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書
畫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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